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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2日至25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组织的“学习型组织”调研组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展了为期4天的调研。调

研组一行７人深入长春市纪委监察系统，与该市及下辖的朝阳区、南关区、宽城区、榆树市、农安县等10各区县纪委领导、科室负

责人、青年纪检干部代表进行了五次深入座谈，就如何深化对学习型组织认识，把世界先进管理理念引入党政机关的日常管理，怎

样以学习型组织为载体提高干部综合素质和机关工作效能，从而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整体水平，如何以学习型组织为抓手不断增强党

的执政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调研组充分认可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在学习型组织建设方面的创新举措，并对学习型组织建立后取得积极成果高度评价，认为

进一步探索下去“学习型组织”效力和活力会不断激发出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此次调研组负责人

张志明教授指出，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这一载体，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重视学习的良好风气，有利于建立

了一直朝气蓬勃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这项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学习、研讨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水平本身，更在于积极探索了

一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的这项探索，值得吉林省乃至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和其他党政机关参考和借

鉴。中央党校李民教授指出，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举措，体现了一种把世界先进管理理论运用到党的建设和党政

机关管理上的创新精神。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为年轻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平台，为提升机关效能、改善机关作风

打下了基础，也为树立党政机关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创造了条件。希望这项探索继续下去，不但在知识积累、能力培养上为干部成

长提供组织上的指导、帮助，还要通过学习型组织的方式使干部掌握科学系统的方法论、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得学习型组

织的效果更加深入、持久。  

长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实在调研总结座谈会上指出，在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构建起纪检

监察系统内的动力的机制，使得干部队伍更好地提升综合素质、提高工作水平；构建起纪检监察系统内民主与法制结合的机制，使

得整个系统充满生机和活力；构建起科学的干部管理的机制，使机关效能建设得到切实改善。自2007年开始创建学习型组织以来，

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得到了稳步提升，纪检监察队伍的战斗力明显增强，有效推动了长春市纪律作风建设、反

腐倡廉建设和纪检监察系统自身建设。眼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展开，长春市纪检监察系统将紧密结合学习实践活动，

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和能力建设，正确把握各项工作的内在统一性，为长春市党的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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